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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2023 年修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完

善公司内控，确保《公司章程》的条款与现行法律法规有效衔接，结合公司自身

实际情况，现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一、《公司章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研

发生产二类 6826 物理治疗设备、二类 6865 

医用缝合材料和三类 6810 矫形外科（骨科）

手术器械；二类 6810 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

械、三类 6846 植入材料；一类医疗器械的研

发、生产；骨科植入材料模具的制造；批发和

进出口：三类、二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电

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

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物理治疗及康

复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除

外)、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手术室急救室诊

疗室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卫生材料

及敷料、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三类、二类：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二类：手术器械、普

通诊察器械、中医器械、口腔科设备及器具、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

具；医用防护口罩、非医用日用防护口罩、医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一

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

疗技术开发和应用）；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货物进出口；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

疗器械）；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技术进

出口；服饰制造；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

化妆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

形眼镜）；钟表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

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模具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合成纤维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制品销售；

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

售；金属工具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



用防护服、非医用日用防护服、防护手套、体

温计、护目镜、消毒用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以上商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

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申请；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

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

售；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光学玻璃

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

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租

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物业管理；电子产

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

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用口罩生产；消毒器械生

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生产；第三类

医疗器械租赁；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每

届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连任。董

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

职务。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每

届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连任。独

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董事在任期

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第一百一十六条  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

东、1/3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

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10

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一十六条 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

东、1/3 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过半数独立董

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

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

会议。 

增加 第一百二十五条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

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

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



董事会审议决定。 

增加 第一百二十六条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

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

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独立董事中的

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

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增加 第一百二十七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

究并提出建议。 

增加 第一百二十八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是： 

（一）提议聘请或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二）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三）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四）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五）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增加 第一百二十九条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是： 

（一）研究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建议； 

（二）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总经理及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三）对董事候选人、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候选人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增加 第一百三十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是： 

（一）研究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管人员考

核的标准，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二）研究和审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增加 第一百三十一条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应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本章程及公司

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

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

方案作出决议后，或公司董事会根据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下一年中期分红条件和上

限制定具体方案后，须在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六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 

3、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

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

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

的现金分红政策。 

.... 

（六）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如下： 

1、公司董事会拟定并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需经全体董事

过半数同意，且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方为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具体方案

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就利润分配预案形成决

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七）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程序：公司根据自

身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

者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

第一百六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 

3、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债务偿

还能力、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和投资者

回报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六）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如下： 

1、公司董事会拟定并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需经全体董事

过半数同意，且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方为通过。独立董事认为现金分红具体方案

可能损害公司或者中小股东权益的，有权发

表独立意见。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的意见未采

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

记载独立董事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

并披露。董事会就利润分配预案形成决议后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

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由董事会根

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

定，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且经二分之一以

上独立董事同意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

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发表独

立意见。 

... 

4、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时，可审议批准下一年中期现金分红的

条件、比例上限、金额上限等。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的下一年中期分红上限不应超过相应

期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董事会根据

股东大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

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 

（七）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程序：公司根据自

身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

者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

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

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由董事会根

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

定，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且经二分之一以

上独立董事同意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

董事有权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发表

独立意见。 

除上述修订的条款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保持不变。涉及增加或删除

条款的，其后的条款序号顺延。涉及引用条款序号的，也相应修改。 

本次修订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其指定人员办理后续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

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手续，最终以工商登记主

管部门核准为准。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30 日 


